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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XQCC）审核员/技术专家聘用合同

（含保密声明）

           同志被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XQCC，以下简称中心）

聘用为：□专职审核员，  □兼职审核员，  □技术专家； 

        □QMS，         □EMS，         □OHSMS，

        □FSMS，        其他：
聘用起始时间：      年   月   日，聘用期    年。

1 受聘者的权利和义务

1.1 权利

1.1.1 代表中心开展管理体系认证工作，按有关规定使用中心的标志（如在名片上使用）。

1.1.2 获得并使用与认证活动有关的中心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及表格。

1.1.3 优先参加中心安排的有关认证政策和审核技术的培训班和研讨会。

1.1.4 按规定查阅受审核方的管理体系文件及有关的其他信息。

1.1.5 调阅与所承担的审核有关的记录档案。

1.2  义务

1.2.1 遵守国家认证制度，认真贯彻执行中心的有关规定，不以任何方式损坏中心的名誉和利益。

1.2.2 接受中心审核任务的安排，按计划完成审核任务，不得无故推辞审核任务。

1.2.3 按照中心的工作程序进行审核，严肃认真地工作，对审核任务的公正性、科学性、正确性负责。

1.2.4 当被有关的认证投诉事件牵连时，积极配合来自有关方面调查和询问。

1.2.5  对以下有关公正性和保密方面作出正式承诺。

    1) 专职审核员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事认证咨询活动，不能应企业之邀为其提供内部管理体系审核。

2) 兼职审核员、技术专家若在最近两年内向拟认证的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则不得参与对该企业的认证活动。
    3) 在认证审核工作中，保证做到对受审核方不带任何偏见，在执行认证审核任务时，决不接受来自受审核方和有关方面的礼物、礼金、有价证券和珠宝首饰等，也不得参加受审核方安排的娱乐活动和宴请。维护认证机构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4) 在接受审核任务时，应保证本人及其所在组织与受审核方在两年内未曾进行过咨询或存在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5) 在对申请人或认证结果未公布前保证不泄露其名称、评定结果及相关信息；在没有得到受审核方的书面同意时，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审核过程中接触到的任何有关审核的信息，并作出保密承诺。

2  中心的权利和义务

2.1 权利

2.1.1 根据中心审核工作计划，安排和使用聘用的审核人员，开展认证工作。

2.1.2 按规定对审核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考评。

2.1.3 按规定对审核人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处理。

2.1.4 针对受审核方的申诉和投诉，对涉及的审核人员进行调查。

2.2 义务

2.2.1 为审核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提供认证审核过程中所使用的文件、信息和必要的设施以及相关的费用。

2.2.2 根据有关规定按审核人员所承担的职责和工作量支付酬金。

2.2.3  根据审核人员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和承担的任务，按规定对其进行培训，安排参加有关的研讨会。

3 本合同条款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与合同同等有效。

4 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聘用方加盖公章亦视为生效）

5 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心和受聘者各存一份。

受聘者签字：                        中心总经理  签字：         
（或其授权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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